
《汽车用空气流量传感器》 
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

 

一、 工作简况 

1、 任务来源 

本标准是根据工信厅科[2018]31号通知——《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18年

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》中计划编号为[2018-1083T-QC]进行修订。本

标准是首次制定。由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（SAC/TC114）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联合汽车电子有限公司、长沙电器研究所、麦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、

上海汽车集团。 

2、主要工作过程 

在汽标委电器委会的组织下，成立《汽车用空气流量传感器》标准起草小组，负责本标

准的起草工作。 

本标准的编制计划和实施见表 1。 

 

表 1 

计划 实施情况 

2018.6～2018.12 收集整理材料，验证试验项目  

2019.01 召开标准起草组会议 讨论草稿 

2019.02～2019.05 标准草案内部意见修改  

2019.05.16 召开标准起草组会议 就标准工作组草案，提出意见和修改建议 

2019.06～2019.07 标准草案起草组会议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根据起草组意见进行修订 

2019.08～ 标准征求意见  

   

 

二、标准编制的原则和主要内容 

 编制原则 

本标准按照 GB/T 1.1-2009 和 GB/T 20001.10-2017 给出的规则起草。此外，本标准在

制定过程中还参考了德系、美系等车用零部件企业相关技术规范及国内主机厂的客户技术资

料。该标准的每项技术性能和要求都经过相关的试验验证。 

 

主要内容 

本标准主要规定了汽车用空气流量传感器的术语和定义、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

等。 

本标准所涉及的产品关键技术指标和试验项目如下： 

1 基本性能 

1.1 流量精度 

核心流量精度偏差不大于±3%。 

1.2 响应时间 

传感器流量信号的响应时间Γ63%≤15ms。 

2 试验项目 

本标准除基本性能试验外，还包含有耐高温贮存、耐高温工作、耐低温工作、耐稳态湿



热性能、耐温度循环、耐温度快速变化、耐机械冲击、耐振动、耐自由跌落、耐盐雾、防护

等级、电磁兼容性能多项试验。 

 

三、主要试验（或验证）情况分析  

除了基本性能和空气流量特性试验外，其它的主要试验验证情况如下： 

⑴ 耐高温贮存 

按照GB/T 28046.4-2011中5.1.2.1条的试验方式，在140℃的温度下存放48h，试验结

束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⑵ 耐高温工作 

按照GB/T 28046.4-2011中5.1.2.2条的试验方式，在125℃的温度下工作700h，试验结

束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⑶ 耐低温工作 

按照GB/T 28046.4-2011中5.1.1.2条的试验方式，在-40 ℃的温度下工作48h，试验结

束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⑷ 耐稳态湿热 

按照GB/T 28046.4-2011中5.7.2条的试验方式，在93%的相对湿度，55℃的温度下持续

试验240h，结束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⑸ 耐温度循环 

按照 GB/T 28046.4-2011 中 5.3.1.2 的试验方式，在 125℃高温和-40℃低温条件下各

保持 30min,200 次温度循环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⑹ 耐温度快速变化 

按照 GB/T 28046.4-2011 中 5.3.2.2 的试验方式，在 140℃高温和-40℃低温条件下各

保持 30min,1000 次温度循环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⑺ 耐机械冲击 

按照 GB/T 28046.3-2011 中第 4.2.2.2 条的试验方法进行，试验结束后，测试产品的

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⑻ 耐自由 

按照 GB/T 28046.3-2011 中第 4.3 条进行，试验结束后，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

求。 

⑼ 耐盐雾 

按照 GB/T 10125 的试验方法进行，产品两端带保护帽，试验结束后测试产品的性能满

足要求。 

⑽ 防护等级 

按照 GB/T 30038 进行，试验后测试产品的基本性能满足要求。 

⑾ 电磁兼容 

按照 GB/T 18655、GB/T 17619、GB/T 21437.3、GB/T 19951 的方法进行测试。 

 

四、明确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，对于涉及专利的标准项目，应提供全部专利所有权

人的专利许可声明和专利披露声明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
 

五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

该标准有助于提高汽车用空气流量传感器的产品质量，达到降低汽车排放，提高燃油经



济性的效果。同时，填补国内该产品行业标准的空白，对规范产品管理，促进产品的技术提

升，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。 

 

六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，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，国

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、样机的相关数据对比情况 

采标及参考情况 

本标准无采标，但制定过程中参考了国际知名汽车零部件公司的技术规范。 

本标准符合编制要求，不违背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。 

与国外同类样机对比情况 

国内生产样机在与国外同类样机相同的测试条件下，关键性能参数与国外同类产品基

本一致。产品的可靠性达到国外同类产品相同的技术水平。 

 

七、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，与现行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及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

的协调性 

该标准在标准体系框架图中的位置 

属于 E.汽车传感器类标准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该标准在汽车电器领域技术标准体系表中的位置 

E.8 汽车传感器类-其它测量类标准  

序号 体系表编号 项目名称 标准编号 
采标情况 

（采用国际国外标准编号） 

标准

级别 

标准

类型 

计划

编号 
备注 

3 
QC-102-202-315-402-505h-

003 

汽车用空气流

量传感器 
 无 

行业

标准 
产品   

 

本标准作为汽车行业标准，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。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用到以下标准并

与相关标准协调一致。 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无。 

O 

通用类标准 

A 

汽车电机类

标准 

C 

汽车电线束、电连

接器标准 

D 

汽车电器元器

件、控制器标准 

 

E 

汽车传感器类

标准 

B 

汽车开关类

标准 

 

汽车电器标准 

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

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。 

十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（包括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、实施日期

等） 

无。 

十一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二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 

 

《汽车用空气流量传感器》行业标准修订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08 月 

 

 

 


